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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(94.06.14)

第一章  總則

第 1 條

 (訂定依據)

本細則依勞動基準法 (以下簡稱本法

) 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 2 條

 (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事由)

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

，左列各款期間之工資日數均不列入

計算。

一  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。

二  因職業災害尚在醫療中者。

三  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減半發給

    工資者。

四  雇主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

    力而不能繼續其事業，致勞工未

    能工作者。

第 3 條

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所

列各業，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

之規定。

第 4 條

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中央主

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及第三項所稱適用

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，係指中央主管

機關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

指定者，並得僅指定各行業中之一部

分。

第 4-1 條

（刪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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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條

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

限，並自受僱當日起算。

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

年資合併計算。

第二章  勞動契約

第 6 條

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稱臨時性、短期

性、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，依左列規

定認定之：

一  臨時性工作：係指無法預期之非

    繼續性工作，其工作期間在六個

    月以內者。

二  短期性工作：係指可預期於六個

    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。

三  季節性工作：係指受季節性原料

    、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

    繼續性工作，其工作期間在九個

    月以內者。

四  特定性工作：係指可在特定期間

    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。其工作期

    間超過一年者，應報請主管機關

    核備。

第 7 條

 (勞動契約應記載事項)

勞動契約應依本法有關規定約定左列

事項：

一  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

    項。

二  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、休息時

    間、休假、例假、請假及輪班制

    之換班有關事項。

三  工資之議定、調整、計算、結算

    及給付之日期與方法有關事項。

四  有關勞動契約之訂定、終止及退

    休有關事項。

五  資遣費、退休金及其他津貼、獎

    金有關事項。

六  勞工應負擔之膳宿費、工作用具

    費有關事項。

七  安全衛生有關事項。

八  勞工教育、訓練有關事項。

九  福利有關事項。

一○  災害補償及一般傷病補助有關

      事項。

一一  應遵守之紀律有關事項。

http://www.vecolabor.org.tw/laws 2026/3/4 1:30:35 - 2

http://www.vecolabor.org.tw/laws
mailto:johnney@vecolabor.org.tw


一二  獎懲有關事項。

一三  其他勞資權利義務有關事項。

第 8 條

依本法第十七條、第八十四條之二規

定計算之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

三十日內發給。

第 9 條

 (雇主結清工資之意義)

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，雇主應即結

清工資給付勞工。

第三章  工資

第 10 條

 (經常性給與之意義)

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

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

給與。

一、紅利。

二、獎金：指年終獎金、競賽獎金、

    研究發明獎金、特殊民Z獎金、

    久任獎金、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

    其他非經常性獎金。

三、春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給與之節

    金。

四、醫療補助費、勞工及其子女教育

    補助費。

五、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。

六、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、慰

    問金或奠儀等。

七、職業災害補償費。

八、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

    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。

九、差旅費、差旅津貼及交際費。

十、工作服、作業用品及其代金。

十一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

    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。

第 11 條

 (基本工資之意義)

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基本工資係指勞

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。但

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休假日、例假

日工作加給之工資均不計入。

第 12 條

 (計件工資勞工之基本工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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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計件工資之勞工所得基本工資，以

每日工作八小時之生產額或工作量換

算之。

第 13 條

 (基本工資之比例計算)

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八小時者，除

工作規則、勞動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

法令規定者外，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

時間比例計算之。

第 14 條

 (童工基本工資之最低限制)

童工之基本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百

分之七十。

第 15 條

 (工資最優先受清償之事由)

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最優先受

清償權之工資，以雇主於歇業、清算

或宣告破產前六個月內所積欠者為限

。

第 16 條

 (勞工死亡時，雇主結清工資之義務

)

勞工死亡時，雇主應即結清其工資給

付其遺屬。

前項受領工資之順位準用本法第五十

九條第四款之規定。

第四章  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

第 17 條

 (工作時間之計算 (一) )

本法第三十條所稱正常工作時間跨越

二曆日者，其工作時應合併計算。

第 18 條

 (工作時間之計算 (二) )

勞工因出差或其他原因於事業場所外

從事工作致不易計算工作時間者，以

平時之工作時間為其工作時間。但其

實際工作時間經證明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19 條

 (工作時間之計算 (三) )

勞工於同一事業單位或同一雇主所屬

不同事業場所工作時，應將在各該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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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之工作時間合併計算，並加計往來

於事業場所間所必要之交通時間。

第 20 條

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

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或

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變更

勞工正常工作時間、例假或延長工作

時間者，雇主應即公告周知。

第 20-1 條

本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，

係指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二

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八十四小時之部分

。但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、第三項

或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變更工

作時間者，係指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

之部分。

第 21 條

雇主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記載

勞工出勤情形之時間，記至分鐘為止

。

第 22 條

 (坑內監視為主之工作範圍)

本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但書所稱坑內

監視為主之工作範圍如左：

一  從事排水機之監視工作。

二  從事壓風機、冷卻設備之監視工

    作。

三  從事安全警報裝置之監視工作。

四  從事生產或營建施工之紀錄及監

    視工作。

第 23 條

本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

如左：

一 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(元月一日

    ) 。

二  和平紀念日 (二月二十八日) 。

三  革命先烈紀念日 (三月二十九日

    ) 。

四  孔子誕辰紀念日 (九月二十八日

    ) 。

五  國慶日 (十月十日) 。

六  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 (十月三

    十一日) 。

七  國父誕辰紀念日 (十一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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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) 。

八  行憲紀念日 (十二月二十五日)

    。

本法第三十七條所稱勞動節日，係指

五月一日勞動節。

本法第三十七條所稱其他由中央主管

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如左：

一 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之翌日 (元

    月二日) 。

二  春節 (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) 。

三  婦女節、兒童節合併假日 (民族

    掃墓節前一日) 。

四  民族掃墓節 (農曆清明節為準)

    。

五  端午節 (農曆五月五日) 。

六  中秋節 (農曆八月十五日) 。

七  農曆除夕。

八  台灣光復節 (十月二十五日) 。

九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。

第 24 條

 (特別休假之意義)

本法第三十八條之特別休假，依左列

規定：

一  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，應依

    第五條之規定。

二  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

    排定之。

三 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

    而未休者，其應休未休之日數，

    雇主應發給工資。

第五章  童工、女工

第 25 條

 (繁重之工作及危險性之工作之意義

)

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稱繁重之工

作，係指非童工智力或體力所能從事

之工作。所稱危險性之工作依勞工安

全衛生有關法令之規定。

第 26 條

 (產假證明文件之提出)

雇主對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請產假

之女工，得要求其提出證明文件。

第六章  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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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7 條

 (退休年齡之計算標準)

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、第五十四條

第一項第一款及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

之年齡，應以戶籍記載為準。

第 28 條

（刪除）

第 29 條

 (退休金給付之期限)

雇主應給付之勞工退休金應自勞工退

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。

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所定雇主得報

經主管機關核定分期給付勞工退休金

之情形如左：

一  依法提撥之退休準備金不敷支付

    。

二  事業之經營或財務確有困難。

第七章  職業災害補償

第 30 條

 (補償勞工工資之發給日期)

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補償勞

工之工資，應於發給工資之日給與。

第 31 條

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所稱原領工資

，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

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。其為計月者

，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一個月正常

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

金額，為其一日之工資。

罹患職業病者依前項規定計算所得金

額低於平均工資者，以平均工資為準

。

第 32 條

 (補償之給付期限)

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但書規定給

付之補償，雇主應於決定後十五日內

給與。在未給與前雇主仍應繼續為同

款前段規定之補償。

第 33 條

 (喪葬費之給付期限)

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款給與勞

工之喪葬費應於死亡後三日內，死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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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償應於死亡後十五日內給付。

第 34 條

 (同一事故之意義)

本法第五十九條所定同一事故，依勞

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雇

主支付費用補償者，雇主得予以抵充

之。但支付之費用如由勞工與雇主共

同負擔者，其補償之抵充按雇主負擔

之比例計算。

第八章  技術生

第 35 條

 (技術生工作範圍之限制)

雇主不得使技術生從事家事、雜役及

其他非學習技能為目的之工作。但從

事事業場所內之清潔整頓，器具工具

及機械之清理者不在此限。

第 36 條

 (技術生之工作時間)

技術生之工作時間應包括學科時間。

第九章  工作規則

第 37 條

雇主於僱用勞工人數滿三十人時應即

訂立工作規則，並於三十日內報請當

地主管機關核備。

工作規則應依據法令、勞資協議或管

理制度變更情形適時修正，修正後並

依前項程序報請核備。

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，得通知雇主

修訂前項工作規則。

第 38 條

 (工作規則之公告及印發)

工作規則經主管機關核備後，雇主應

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工。

第 39 條

 (另訂單項工作規則)

雇主認有必要時，得分別就本法第七

十條各款另訂單項工作規則。

第 40 條

 (訂立不同工作規則，適用於分散之

不同事業場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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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之事業場所分散各地者，雇

主得訂立適用於其事業單位全部勞工

之工作規則或適用於該事業場所之工

作規則。

第一○章  監督及檢查

第 41 條

 (勞工檢查方針之發布)

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發布次年度

勞工檢查方針。

檢查機構應依前項檢查方針分別擬定

各該機構之勞工檢查計畫，並於檢查

方針發布之日起五十日內報請中央主

管機關核定後，依該檢查計畫實施檢

查。

第 42 條

 (關於檢查員任用、訓練及服務之規

定)

勞工檢查機構檢查員之任用、訓練、

服務，除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外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 43 條

 (檢查員檢查權之行使)

檢查員對事業單位實施檢查時，得通

知事業單位之雇主、雇主代理人、勞

工或有關人員提供必要文件或作必要

之說明。

第 44 條

 (檢查員之說明、報告及檢查機構之

處理)

檢查員檢查後應將檢查結果向事業單

位作必要之說明，並報告檢查機構。

檢查機構認為事業單位有違反法令規

定時，應依法處理。

第 45 條

 (事業單位之異議)

事業單位對檢查結果有異議時，應於

通知送達後十日內向檢查機構以書面

提出。

第 46 條

 (申訴之方法)

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訴得

以口頭或書面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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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7 條

 (處理申訴之調查、通知改正及依法

處理)

雇主對前條之申訴事項，應即查明，

如有違反法令規定情事應即改正，並

將結果通知申訴人。

第 48 條

 (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之受理申訴)

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受理本法第七十

四條第一項之申訴時，應自受理之日

起七日內，就其申訴內容加以調查，

如有違反法令規定情事，應於十四日

內通知事業單位改正或依法處理，並

將辦理情形通知申訴人。

第 49 條

 (其他不利處分之意義)

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二項所稱其他不利

之處分係指損害其依法令、契約或習

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。

第一一章  附則

第 50 條

 (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意義)

本法第八十四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

身分者，係指依各項公務員人事法事

任用、派用、聘用、遴用而於本法第

三條所定各業從事工作獲致薪資之人

員。所稱其他所定勞動條件，係指工

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、安全衛生、福

利、加班費等而言。

第 50-1 條

本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、

第二款所稱監督、管理人員、責任制

專業人員、監視性或間歇性工作，依

左列規定：

一  監督、管理人員：係指受雇主僱

    用，負責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工作

    ，並對一般勞工之受僱、解僱或

    勞動條件具有決定權力之主管級

    人員。

二  責任制專業人員：係指以專門知

    識或技術完成一定任務並負責其

    成敗之工作者。

三  監視性工作：係指於一定場所以

    監視為主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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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 間歇性工作：係指工作本身以間

    歇性之方式進行者。

第 50-2 條

雇主依本法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將其

與勞工之書面約定報請當地主機關核

備時，其內容應包括職稱、工作項目

、工作權責或工作性質、工作時間、

例假、休假、女性夜間工作等有關事

項。

第 51 條

 (施行日期)

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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